附件1
关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规划类、土地类、地名类）》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落实国家、省、市相关要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我局组织开展了《深圳市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实施标准》）的修订工作，形成了《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以下简称《适用规则》）《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规划类、土地类、地名类）》。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bookmark: _Toc128469631]一、修改背景
《实施标准》自2023年起施行已有2年。期间，202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将全面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为硬性任务。2024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自然资源领域涉企行政执法工作的通知》，规定市、县级可以依据省级基准制定实施细则。省级已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原则上应当适用；确需调整适用的，应严格按程序报请批准后调整适用。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三条，本省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和监督。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在法定的行政处罚权限范围内，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和给予何种幅度行政处罚的权限。为贯彻落实上位法及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确保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合理性，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结合本市机构改革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新变化、新情况，开展《实施标准》修订工作，并制定《适用规则》以及裁量基准表。
二、主要修改内容
（一）增加《适用规则》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行政执法行为，引导各有关部门依法、合理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有效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等规定，结合《广东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及本市实际，制定了《适用规则》。《适用规则》共18条，聚焦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明确了统一的适用原则、情形及程序要求等，为执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
（二）部分事项直接引用省裁量权规定
根据“省级已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原则上应当适用”的基本原则，经比较《广东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与《深圳市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2023年修订）》中的各事项后，本次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修订将省裁量基准的7项规划类事项、31项土地类事项直接纳入我市裁量基准表；对测绘地理信息类、地质矿产类事项，在《适用规则》中明确直接适用《广东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所附相应裁量基准。
对地名类事项，经比较《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政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等文件的通知》与《深圳市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2023年修订）》中的地名类事项后，综合省地名裁量规定和原我市地名裁量规定，予以修改完善。
对于减免责事项，《适用规则》中明确了规划、土地、测绘地理信息类、地质矿产类行政执法减免责直接适用《广东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所附减免责清单。地名类行政执法减免责直接适用《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政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等文件的通知》所附减免责清单。
（三）删除不属于自然资源领域职责事项以及重复事项
根据我市权责清单，删除2项不属于自然资源领域职责事项，即原《实施标准》中序号3、序号55。同时，原《实施标准》中序号1、2均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本次修订删除序号1，保留依据《城乡规划法》进行处罚的裁量基准。
（四）新增部分事项
保留原《实施标准》中已有、省级未制定裁量基准的事项。对接我局权责清单，新增4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类行政处罚事项。同时，按照《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的相关要求对上述事项划分三种裁量档次。
专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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